工程师网上申报填报指南
2026年度上海市工程系列绿化和市容专业中级职称网上申报时间为5月11日—5月31日，申报人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首次上报，否则将无法参加当年度的评审。完成首次上报的申报人，须在每次退回后1周内，根据修改意见完成修改并重新上报，逾期将不再受理。建议使用IE7.0以上版本的浏览器，将网站添加可信任站点并调整为兼容模式。

*所有除word以外的附件统一彩色扫描为pdf格式，并调整为正视方向上传，方便评审专家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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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信息

核对申报学科组，确认申报截止时间。

二、注册信息

1、每项必填，没有的请填写“无”。

2、“单位名称”处填写单位全称（与社保缴纳单位一致）；劳动关系若为劳务派遣，请填写“XXX（派遣公司）派遣至XXX（用工单位）”。

3、非公单位申报人无需填写“所属系统”及“上级单位”。

4、单位代码，填写组织机构代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填写本人手机号码，此手机号码用来接收评审短信通知，以免无法通知到您。

三、上传照片

请按系统提示要求正确上传。

四、上传证件

请按系统提示要求，正反面上传身份证件。

五、基本信息

1、每项必填，没有的请填写“无”。

2、“现任专业技术职务”、“现取得职称资格名称”填写“助理工程师”（如工程师转评，填写“工程师”）。

3、“现取得职称资格时间”时间同“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时间”（如工程师转评，请填写获得原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时间）。

4、无职称英语、职称计算机成绩的请选填“免考”。

5、“现任行政职务聘任时间”，如无行政职务，则不填。

6、“评委会名称或考试证书颁发机构”填写评委会全称或“单位聘任”或职业资格证书颁发机构。（如工程师转评，请填写获得原工程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机构名称）。

六、学历信息(必填)
1、学习经历从高中（中专）开始，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填写（高中学历在最前），证明人必填。

2、学历、学位证书需彩色扫描，合并为一个文件上传至“相关附件”。

3、如学历学位证书遗失，可由档案所在地根据档案记载出据证明材料并盖章，或由原学校开具证明，或由申报单位盖章证明。

4、非全日制学历需经“学信网”认证，并将有效期内的认证结果（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以PDF形式上传至对应学习经历后的“相关附件”。（学信网网址：www.chsi.com.cn）
5、取得境外学历（含港澳台）的，须上传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七、工作经历(必填)
1、从第一份工作起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包括职务先后）连贯填写，“单位及部门”栏应填写到工作部门；职务（岗位）、职称、证明人必填。

2、须至少上传2021年7月及以后的企事业单位工作经历劳动（聘用）合同。如劳动（聘用）合同遗失或劳动（聘用）合同无法体现专业技术工作经历的，请由所在企事业单位开具证明材料加盖公章上传。

3、事业单位的，须在“附件资料”栏目上传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表。

*因资历计算至2026年6月30日，上传的劳动合同或聘任表须至少续签/聘至2026年6月30日。

八、工作业绩

须详述参加本专业技术工作以来的工作经历(业绩)，能反映申报人应具有的理论基础、专业技术水平及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建议按项目或案例来撰写。字数不少于2500字。

九、项目/课题情况

1、从担任现有专业技术职务（一般为助理工程师，其他专业工程师转评的，从取得原工程师任职资格之后）开始填写，须选择一个项目为主送项目（课题）。

2、附件一栏，须按照所填项目上传能说明申报人在该项目中担任角色及所起作用的项目立项、结项、验收、鉴定等相关材料，如无上述材料请填写项目课题参与情况证明（附件3）由所在单位加盖公章上传。

十、专利/课题情况

有专利的，请上传专利证书（含申报人姓名）和该专利的实际应用情况，并附说明后盖单位公章上传。

十一、论文专著

1、填写格式

论文标题/著作书名/材料名称：请填写 “篇名_作者”。

字数：需填写本人撰写字数及总字数，如“本人撰写2500字/总字数3000字”； 

发表日期/出版日期/完成日期：已发表文章请填写论文发表日期，未发表文章请填写论文完成日期； 

发表刊物/出版社/发表形式：已发表文章请填写发表期刊名称，未发表文章请填写“未发表”； 

是否主送论文：仅选择一篇论文作为主送（主送论文需独立撰写），主送论文排序选择“主送一”；另选择一篇论文作为副送，是否主送论文一项选择否，在备注中填写“副送”； 

排名：申报人独立撰写的论文或技术总结请填写“独立撰写”；多人合作撰写的论文或技术总结请填写本人排名及总撰写人数，如“1/2”；

2、上传文件

上传文章附件名请修改为“篇名_作者_发表年月_发表刊物”，未发表的请修改为“篇名_作者_成文年月”,请注意“_”为下划线，发表及成文年月格式为六位数字，如202001）。

未发表论文：仅需上传word格式附件。

已发表论文：需分两栏填写（除附件外其余信息一致）。第一栏扫描期刊封面（国内统一刊号：CN号、国际刊号:ISSN号）、目录（彩笔标注本人姓名）、正文，合并为一个PDF文件上传；第二栏上传论文的word格式附件。
技术工作总结：仅需上传word格式附件，“备注”中需注明技术工作总结。

著作：请扫描封面、封底（彩色）合并为一个附件上传，并在备注中填写著作。递交书面材料时需交评委会著作纸质原件。

* 录用通知不能作为论文发表依据；对于申报截止日后发表的论文、取得的其他材料，不作为今年申报的依据。

* 提交外文论文，须提供中文翻译件。若中外文之间存在差异，将以中文内容为准。

十二、附件资料

1、非上海户籍人员持有效期内居住证的需原件扫描上传（附件类别选择上海市居住证）。

2、在网上申报截止日还未能完成继续教育公需科目学习的，请上传未完成公需科目的报名材料（附件类别选择其它），学时计算至2026年12月截止。

3、非公单位申报人需上传单位营业执照的彩色扫描件，附件类别选择其它。（附件类别选择其它）。

4、事业单位须上传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表。（附件类别选择其它）。

5、如有相关获奖证书，请原件扫描上传（附件类别选择其它）。

十三、相关表格

此栏目无需填报。

十四、生成打印申报表

若上述信息已填写完整，请点击“确认信息完整”，系统将自动生成《申报表》。打印须保留页脚（即页码和打印日期）。

十五、单位意见

仅上传申报表最后两页的彩色扫描件即可，其中：

1、个人承诺：须申报人本人亲笔签字并填写日期。

2、所在单位核实意见：

①  由单位对申报人填写的工作经历、业绩、论文、论著、奖项、科研项目、年度考核等进行核实，若核实材料情况无误，须注明“情况属实”；由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填写日期。

③  事业单位申报人：需根据本单位专业技术设置情况缺额推荐申报。在申报表“所在单位核实意见”-“事业单位填写”处如实填写具体的推荐意见（根据本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的设置，现中级专业技术岗位尚有缺额，同意申报）后盖章，并在“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或区人社局公章”处加盖上级主管部门公章（区属事业单位加盖区人社局公章）。

十六、上报材料

单位意见上传后，点击“上报材料”-“上报”，将所填材料上报至评委会审核。

十七、其他注意事项

上报材料后请注意关注“评审进程查看”中的预审状态，若显示“评委会退回”，请根据退回意见及时修改并在规定时间内重新上报，逾期将不再受理。

经评委会预审通过的申报人，在收到受理号后，须重新生成并双面打印4份申报表（保留页码和日期）并重新签章（签章日期以收到受理号后重新签章当日为准）后递交书面材料。）

*请将本指南与《关于开展2026年度上海市工程系列绿化和市容专业中级职称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结合阅读,最终解释权归评委会。

1

